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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通信管理局文件

桂通管通〔2023〕111号

广西通信管理局关于开展商务楼宇宽带
接入市场整治“回头看”的通知

各市 通信发 展管理 办公 室 ，中国电信广西公 司、中国移动广西

公 司、中国联 通广西分公 司、广西广电网络公 司、中国铁 塔广

西分公 司：

为深 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促 进中小企业和民 营

经济发 展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我 区商务楼宇、办

公 建筑、园区等场所（以下统称商务楼宇）宽 带接入市 场秩序，

巩 固反 垄 断专项整治成 效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促 进国内 国际

双 循 环，保障 用户合法权益，推进信息通信业高 质量发 展，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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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服务广西经济社会发 展，根 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 部 署，我 局决

定 组织开展宽 带接入市 场整治“回头看”，相关 要求 通知如下：

一 、 主 要 任 务 和 目 标

对 标 对 表 世界银 行营商环境评估标 准 中关 于信息通信服

务相关 指标 ，依 法依 规清 理 整治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

（ 一 ） 未 获 得 电 信 业 务 经营 许 可 ， 非法 建 设 、出 租 、出 售

电 信 设 施的 ；

（ 二 ） 妨 碍 、阻 挠 基础电 信 运 营 企 业 开 展 通 信 设 施建 设 施

工 和 装 维 作 业 的 ；

（ 三 ） 妨 碍 或 阻 挠 用户自由 选 择 电 信 运 营 商 、电 信 业 务 种

类 及 资 费的 。

二 、 排 查 整 治 内 容

（ 一 ） 排 查 整 治 违 法 违 规 投 资 建 设 、出 售 、出 租 网络资 源

行 为。

宽 带接入属基础 电信业务。在商务楼宇项目范围内 ，除按

公 共 建筑光纤 到户标 准 工 程界面划分规定 应当由建设单位投

资建设的建筑物 通信配套设施外，其 他电信网络接入设施等网

络资源应当由持有 A25网络接入设施服务业务（包含 A25-1

无 线接入设施服务业务、A25-2有线接入设施服务业务、A25-3

用户驻地网业务）或 宽 带接入网试点企业经营许可（批文）的

电信运营企业投资建设，并开展网络接入设施的出租、出售业

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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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 网接入服务业务经营许可（B14）属第一类 增值电信

业务许可，不得建设通信传输设施，不得开展网络接入设施建

设、出租、出售业务。

电信运营企业不得从无 网络元素出租、出售业务许可的企

业（或 单位）购买、租用网络资源。

（ 二 ） 排 查 整 治 电 信 运 营 企 业 易 发 生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。

1.在委 托范围内 代理 商行为视同电信运营企业行为。

2.为超范围或 无 证经营电信业务提 供 接入资源或 其 他协

助与便 利：①提 供 带宽 、IP地址、纤 芯 等网络接入资源；②

以合作分成 方式与他人经营电信业务；③为发 展新用户或 维系

老用户，直接或 变 相支付进场费、配合费、协调费；④与违规

投资建设建筑物 通信配套设施及 其 他网络接入设施的企业或

个人签订代理 协议、装 维协议。

3.违规参 与或 变 相支持商务楼宇内 通信配套设施违法违

规建设行为；将 未经竣工 验收或 验收不合格 的商务楼宇通信配

套设施接入公 共 电信网；

4.与特定 业务代理 商签订的特定 区域 代理 协议，限定 了用

户办理 业务的渠 道、限制了自营渠 道或 其 他业务代理 商受 理 特

定 区域 的用户业务申请；

5.与商务楼宇产权人或 其 委 托的管理 人、物 业服务企业、

电信业务代理 商签订或 达成 业务、装 维垄 断性、排他性书面或

口 头协议，达到妨 碍或 限制用户自由选择其 他电信运营企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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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提 供 电信业务的目的。

6.未开设网上营业厅 、电话受 理 等电子渠 道受 理 业务；其

他妨 碍或 限制用户自由选择电信运营企业和电信业务种类 及

资费的行为。

（ 三 ）排 查 整 治 商 务 楼 宇产 权 人及 其 委 托 的 管 理 人易 发 生

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。

1.未按照国家 工 程建设相关 标 准 、法规的要求 ,同步开展

建筑物 通信配套设施设计、施工 、验收，并将 所需 投资纳入项

目概算。

2.将 建筑物 通信配套设施全 部 或 部 分交由第三方公 司作

为单独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并经营获利。

3.未向所有电信运营企业平等开放建筑物 通信配套设施。

4.向电信运营企业及 其 工 作人员收取 配合费、进场费、协

调费、资源占用费等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费用。

5.授权、委 托物 业服务企业或 其 他管理 人直接或 变 相阻

止、妨 碍电信运营企业进入作业场所进行装 机维护工 作。

（ 四 ） 排 查 整 治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易 发 生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。

1.与电信运营企业或 其 业务代理 商签订或 达成 垄 断性、排

他性书面或 口 头协议，阻止或 者妨 碍电信运营企业提 供 公 共 电

信服务，限制电信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、业务种类 和

资费。

2.直接或 变 相阻止、妨 碍电信运营企业进入设备间、电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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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、弱电井等作业场所进行装 机维护工 作。

3.向电信运营企业及 其 工 作人员收取 配合费、进场费、协

调费、资源占用费等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费用。

三 、 保 障 措 施

（ 一 ）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， 落 实 主体 责任 。

成 立自治区级和地市 两级商务楼宇宽 带接入市 场整治工

作专班，不定 期集 中办公 ，组织开展违法违规行为排查 ，研 究

制定 整治措施，监督检查 整改落实 情况 ，通报整治工 作开展情

况 。宽 带接入市 场整治工 作涉及 各电信运营企业网络建设维护

和市 场拓展经营等业务线条工 作，各电信运营企业应指定 牵头

部 门，派出部 门分管领导 和具 体工 作人员参 加专班。

各电信运营企业区公 司市 场管理 部 门应加强宽 带接入市

场整治、共 建共 享政策（含光纤 到户、协议签订等）等法律法

规、行业监管政策、本企业经营政策等的宣 贯和执行情况 监督

检查 ，对 发 现的违规行为予以处罚。要梳理 、完善 代理 商政策，

科学确 定 、合理 优化佣 金标 准 ；要组织代理 商签订依 法依 规经

营承诺书和业务代理 补 充协议，严肃 处理 代理 商违法违规行

为，严格 落实 代理 商违规退出机制。建设管理 部 门应加强项目

管理 ，落实 不得违规投资建筑物 通信配套设施、未经验收或 验

收不合格 的通信配套设施不得接入公 共 电信网的要求 ；同时 要

加强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 。维护管理 部 门应加强装 维管理 ，确 保

装 维工 单由与本企业有装 维合同关 系的企业人员完成 ；加强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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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规范培训和检查 考核 ，提 高 装 维人员素质和能力，确 保装 维

质量，促 进光纤 到户国家 标 准 落实 。

（ 二 ） 加 强 沟 通 协调 ， 强 化 横 向 联 合 。

各市 通信发 展管理 办公 室 应按照自治区通信管理 局、公 安

厅 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、市 场监督管理 局联 合印发 的《广西开

展商务楼宇宽 带接入市 场联 合整治实 施方案（2020-2021）》( 桂

通管通〔2020〕88号)要求 （详见附件 1），主动联 合属地公 安、

住房和城 乡建设、市 场监督管理 等部 门建立工 作协作机制。对

群众反 映 强烈及 媒体曝光的问题线索要及 时 开展联 合监督检

查 ，依 法依 规查 处和曝光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，纳入企业诚信

记录，企业负责人列入失信名单。

（ 三 ） 建 立健 全 整 治 机 制 。

1.建立健全 投诉举报处理 机制。各市 通信发 展管理 办公 室

要建立健全 属地投诉举报的受 理 、转办、处理 、反 馈机制，及

时 协调处理 用户反 映 的急难 愁盼问题。投诉举报处理 机制应包

含投诉举报渠 道和方式、调查 核 实 、协调处理 、整改复核 检查 、

处理 情况 反 馈、疑难 问题上报等内 容 。

各电信运营企业区公 司、各市 通信发 展管理 办公 室 应组织

各市 电信运营企业向社会宣 传广西商务楼宇宽 带接入市 场问

题投诉举报渠 道（电话：12345，邮 箱 kdld@gxca.gov.cn）。

2.实 行问题清 单管理 。集 中整治期间，各市 通信发 展管理

办公 室 、电信运营企业区公 司每月组织对 商务楼宇建设情况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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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宽 带接入情况 进行全 面梳理 。对 于发 现的存在排他经营、限

制竞争、价格 违法、不严格 执行国家 标 准 等问题的商务楼宇，

要摸清 问题根 源，实 行清 单式管理 、销 号式督查 ，确 保整治工

作按要求 完成 。

3.实 行承诺制提 高 整治效率。对 于宽 带接入市 场存在不规

范现象的商务楼宇，自认为无 相关 违法违规行为的市 场主体

（电信运营企业及 其 业务代理 商、商务楼宇产权人及 其 委 托的

管理 人、物 业服务企业）应向通信管理 部 门作出无 违法违规行

为书面承诺。

（ 四 ） 畅 通 信 息 渠 道 ， 促进 互 动 。

各市 通信发 展管理 办公 室 每月向属地电信运营企业及 公

安、住房和城 乡建设、市 场监督管理 等部 门通报宽 带接入市 场

整治情况 。

四 、 其 他 要 求

（一）各电信运营企业整治工 作牵头部 门及 自治区级、市

级专班人员名单请于 2023年 11月 18 日 前分别报自治区通信

管理 局（发 展处）和各市 通信发 展管理 办公 室 。

（二）各电信运营企业区公 司组织各市 公 司按照《商务楼

宇宽 带接入问题清 单表 》（详见附件 2）格 式，对 全 区所有商

务楼宇宽 带接入情况 进行全 面调查 摸底，于 2023年 11月 23

日 前汇 总报送当地通信发 展管理 办公 室 和自治区通信管理 局。

（三）各电信运营企业区公 司及 各市 通信管理 办公 室 围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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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任务要求 ，于 11月 30 日 前向自治区通信理 局书面报告整

治工 作开展情况 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解决 问题的意见建议。

附件：1.广西开展商务楼宇宽 带接入市 场联 合整治实 施方

案（2020-2021） ( 桂通管通〔2020〕88号)

2.商务楼宇宽 带接入问题清 单表

广西壮族 自治区通信管理 局

2023年 11月 13 日

（联 系电话：0771-2618696，邮 箱：kdld@gxca.gov.cn）

（此件主动公 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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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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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

商务楼宇宽带接入问题清单表

填报单位：

填报时间：

序

号
地市 区（县 ）

商务楼

宇名称
地址

初步排查 结果

建议解决 方式
责任

主体

整改情况

前期排查 结果
原 因

分类

是 否三

家 接入

是 否具

备接入

条件

进场

费收

取 方

式

采

取

措

施

整改

完成

情况

整改完

成 时 间

1 示例 XX区

XX区

站前大

道富 安

居国际

家 居建

材广场

XX区站前

大道富 安

居国际家

居

电信前期预埋 接

入、移动、联 通

实 际施工 困难 未

接入

动工

破 坏

路面

电 信 已

接入，移

动 联 通

未接入

电 信 具

备，移动

联 通 具

备

不收

费
有偿共 享管道

三家 电

信运营

企业



抄送：本局局领导 、信息通信管理 处，广西壮族 自治区公 安厅 、广

西壮族 自治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、广西壮族 自治区市 场监督

管理 局。

广西壮族 自治区通信管理 局办公 室 2023年 11月 14 日 印发


